关于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临时堆放管理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（以下简称“一般工业固废”）临时堆放行为，提升企业资源化利用转运效率，遏制无序堆放、随意倾倒、违规贮存等环境违法行为，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统筹规划布局，规范建设集中贮存设施
（一）科学规划建设。一般工业固废集中贮存场所以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，结合区域产业特点、产废规模、运输半径及环境承载力，由工业园区统筹规划建设，可指定第三方作为贮存运营主体，试点推行集中收运、统一暂存、分类管理模式，重点保障园区内小微企业、零散产废单位临时堆放需求。
（二）严格建设标准。集中贮存场所建设应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，根据贮存种类，严格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要求，配套建设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等污染防治设施，一般应包括防渗、渗滤液收集导排、雨水导排、环境监测、无组织废气处理等系统。
（三）规范堆放管理。集中贮存场所需取得排污许可证；严格按固体废物种类、理化特性分区堆放，规范设置标识牌；制定监测方案，开展自行监测；贮存区、出入口、磅房等关键区域可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。
二、实施错期调控，从严管控临时贮存设施
（一）规范临时贮存。无法及时综合利用的一般工业固废（一般工业固废类废盐除外），可由产废单位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定，自行建设临时贮存设施，待利用途径通畅后及时综合利用。
（二）加强日常管理。产废单位应建立定期巡查、排查管理制度，制定相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定期检查防渗、防雨、导排、抑尘等设施完好性，及时修复破损。按照标准规范要求定期开展环境监测。
（三）强化后期恢复。临时贮存场所不再承担相应功能后，产废单位应及时完成贮存一般工业固废清运、场地清理、生态恢复及地貌复原。严禁以临时堆放为名，行长期违规贮存、非法填埋之实。
三、推行租借共享，提升贮存设施利用效率
（一）建立共享机制。各地全面摸排辖区内一般工业固废贮存设施建设、运行及容量情况，可试行租借共享、统筹调度机制，有效解决小散企业贮存能力不足问题。
（二）明确责任边界。试行贮存设施租借共享的出租方与承租方，依法签订合同，约定贮存期限、污染防治责任、转运计划、环境应急、环境安全主体责任等内容，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事项，及时转运、规范利用处置。
四、压实各方责任，强化执法监督检查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产废单位、贮存运营单位是一般工业固废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人，应严格执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律法规及本通知要求，全面落实污染防治措施。建立一般工业固废管理“纸质+电子”双台账，如实记录来源、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息，并在宁夏固体危险废物动态监管信息系统如实申报，确保全程可追溯。涉及排污许可证内容变动的及时依法变更。
（二）加强日常监管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单位纳入日常执法检查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重点，加大巡查频次和抽查力度，重点核查台账真实性、设施运行规范性、贮存管理合规性。
（三）严格依法查处。针对贮存场所存在的未批先建、未如实建立台账、未落实国家标准要求等环境违法行为，要依法依规进行查处；涉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责任。
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，抓好文件各项要求落实，严格防控环境风险。每年12月底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送当年试点工作进展、主要成效、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，重大情况第一时间报告。
本通知自2026年5月X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5月XX日。

3

